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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专门立法保障民事强制执行
明确对“老赖”的惩戒措施，推动建立源头治理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草案二审稿21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草案二审稿拟规
定，因从事电信网络诈
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
的人员，移民管理机构
可以决定自处罚完毕
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
不准其出境。

有的常委会组成
人员、地方、部门和社
会公众建议提高草案
法律责任部分的罚款
幅度，加大对电信网络
诈骗人员的惩处力度。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
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
补充：一是增加对电信
网络诈骗分子使用电
话卡、金融账户、互联
网账号等的限制措施，
并增加限制措施情形。
二是根据打击治理跨
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实
践需要，增加规定对有
关涉电信网络诈骗人
员可以采取限制出境
措施。三是对有关违反
本法规定行为的罚款
幅度作了调整。

草案二审稿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买卖、出租、出借
电话卡、物联网卡、银
行账户、支付账户、互
联网账号等；不得为非
法买卖、出租、出借的上述卡、账户、账
号等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对经设区的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实施前款行
为的单位、个人和相关组织者，以及因
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
的人员，可以采取限制其有关卡、账
户、账号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业务、暂
停新业务、限制入网等措施。

针对涉电信网络诈骗人员的出境
措施，草案二审稿规定，对来自电信网
络诈骗活动严重的特定地区人员或者
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的特定地
区人员，不具有合法、真实出境事由，
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诈嫌疑的，移民
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因从
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
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自处罚
完毕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不准其出
境。

草案二审稿还对违法行为的罚款
幅度作了调整，明确非法制造、销售、
提供或者使用专门或者主要用于电信
网络诈骗的设备、软件的，或者从事相
关涉诈支持、帮助活动的，没收违法所
得，由公安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并处十五日
以下拘留。 据中新社

葛相关新闻

加
大
对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分
子
的
惩
处
力
度

电
诈
受
刑
罚
人
员
最
高
三
年
不
准
出
境

编辑：彭传刚 美编：继红 组版：刘淼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惩戒“老赖”：

明确法律依据

加大震慑力度

一边欠债不还，一边花天
酒地……“老赖”现象影响司法
权威、损害社会诚信，群众对此
深恶痛绝。

近年来，失信联合惩戒制
度成为我国诚信建设一大亮
点。此次提请审议的民事强制
执行法草案，通过立法明确对

“老赖”的惩戒措施，让其切身
体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草案明确，被执行人不履
行执行依据确定义务的，人民
法院可以禁止其进行高消费及
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
费，可以限制其出境。

草案还明确了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措施的适用条件，
包括：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执行依据
确定的义务；以虚假诉讼、虚假
仲裁、虚假公证或者以隐匿、转
移、毁损财产等方法逃避履行
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违反限
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等行为。

有上述行为之一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民法室主任谢鸿飞表示，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单位及自然
人的财产情况日趋复杂，逃避
执行的手段更加多样。制定专
门的民事强制执行法，有助于
解决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法
律问题，为人民法院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办理执行案件提供充
分法律依据，为民事主体实现
权利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
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草
案明确法院可以视情节轻重对
失信被执行人予以罚款、拘留

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进
一步加强法律的震慑力，对失
信被执行人形成有效约束。

“被执行人之所以敢无视生
效法律文书，逃避执行甚至公然
对抗执行，深层原因是逃债赖债
的违法成本过低、社会信用机制
失灵、执行威慑机制缺失。”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认
为，草案大幅提升背德失信者的
道德、经济和法律成本，挤压被
执行人的逃债空间，将对失信被
执行人产生有效威慑。

形成合力：

明确协助义务

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

东躲西藏、转移财产、虚假
诉讼……现实生活中，一些“老
赖”为了逃避执行花招百出。破
解执行领域的人难找、物难查
等问题，需要有关部门以及社
会各界充分配合，形成合力。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明
确，执行中，有关组织和个人应
当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协助
实施调查被执行人及有关人员
的财产、身份信息；查找被执行
人、被拘传人、被拘留人；查封、
划拨、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事
项。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有关
国家机关或者其他承担社会管
理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
组织与人民法院之间应当建立
信息化网络协助执行机制。

“强制执行涉及财产状况的
调查、人身自由的限制等诸多方
面，如果相关组织或个人不配

合，不仅会让法院陷入‘单打独
斗’的执行困局，还可能让当事
人对司法判决产生质疑，影响司
法权威。”谢鸿飞表示，明确各方
面配合执行工作的法定义务，有
助于实现执行信息及时共享，提
高执行的效率和准确性。

草案还规定，人民法院通
过网络信息平台无法查询的某
项财产信息，申请执行人通过
委托律师客观上无法自行调取
的，可以委托律师向人民法院
申请调查令。

肖建国表示，律师调查令
本质上是一种司法领域的授权
调查法律关系，有法院公权力
作为后盾支持，具有一定的强
制性效力。这一制度有助于减
轻法院执行部门“案多人少”的
工作压力，强化当事人在强制
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股权、
知识产权、虚拟财产等新的财
产类型不断出现。为了进一步
强化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义务，
草案明确了报告财产令制度，
规定被执行人收到法院发出的
报告财产令后，应当于指定的
日期亲自到场报告。

孟强建议，尽快完善财产
权登记制度，实现登记和查询
电子化、联网化；审判机关也应
充分了解执行领域相关疑难问
题，让判决更具可执行性。

规范执行：

加强监督制约

破解执行失范

实践中，有司法人员过度采
取执行措施，还有的选择性执行
甚至乱执行……这些执行失范
问题，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草案明确，民事强制执行应
当公平、合理、适当，兼顾各方当
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超过实现执行目的所需的
必要限度。草案同时规定，被执
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
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一些地方执行措施比较
激进，不当限制被执行人人格
权。”孟强表示，执行人员应稳
妥区分无力履行和拒不履行，
厘清债务人财产和他人财产等
情况，把握强制执行措施的

“度”。草案突出“善意文明执
行”的立法理念，确保执行工作
既实现公平正义，又平衡保护
各方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解决消极执行、
乱执行等执行失范问题，草案
还规定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
可以就人民法院未实施应当实
施的执行行为提出申请的制度
和人民法院的自行纠正制度。

“这有助于引导执行申请人
积极行使权利保护自身权益，加
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督促
法院及时正确履职。”谢鸿飞说。

草案同时规定，经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检察院
认为同级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的
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当
实施执行行为而未实施或者在
执行中作出的其他生效裁定、
决定确有错误，需要纠正的，应
当提出检察建议。

肖建国建议，进一步完善
强制执行救济制度，为执行参
与人提供充分的救济程序。比
如，对于严重消极执行行为，除
了执行机构自行纠正、上级法
院执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外，
还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利害关
系人申请提级管辖等权利。

据新华社

打赢了官司，却依然拿不到“真金白银”？申请强制执行，
却遭遇司法人员“磨洋工”？6月21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为切实解决执行难提供专
门立法保障。从明确对“老赖”的惩戒措施，到强化对执行权
的监督制约，草案针对当前执行领
域难点痛点，推动建立健全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
国务院关于儿童健康促进工作
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集中力
量解决儿童健康重点问题，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加强
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全力推
进儿童健康促进工作。

儿童青少年时期处于生长
发育的关键时期，预防近视是
孩子健康成长的“必修课”。报
告指出，我国全面加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制定发布《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持续开展近视监测，开展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
和中医适宜技术试点，加强儿
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
防专业指导，强化学校卫生监
督检查，积极推进近视防控产

品违法违规商业宣传整治。
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等问

题也严重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
健康。报告介绍，我国印发《儿
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
加大科学指导和科普宣教力
度，加强监测和评价，持续开展
重点地区营养干预项目，推广
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等理念，
家校联动、社会联手，推动儿童

“管住嘴、迈开腿”。
报告显示，下一步，我国将

围绕儿童传染病、常见病、多发
病，以及近视、肥胖、脊柱侧弯、
孤独症、心理健康等问题，进一
步完善防控体系和工作机制，
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
度，做好儿童新冠肺炎防治，切
实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据新华社

黄河保护法草案二审稿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草案二
审稿充实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措施，要求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修
复，规定在禁渔期内禁止在黄
河流域重点水域从事天然渔业
资源生产性捕捞。

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修复，草案二审稿同时规定，增
加黄河流域生态状况评估、土
地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监测、水
土流失调查监测制度；要求在
河套平原区、内蒙古高原湖泊
萎缩退化区、黄土高原土地沙
化区、汾渭平原区等重点区域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规定黄河
流域旅游活动应当避免破坏生
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

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
沙不平衡。草案二审稿明确，实
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应当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应
当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
制定。取用黄河流域水资源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取水
许可。黄河流域工业企业应当
优先使用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
工艺、技术和装备。

草案二审稿要求研究黄河
文化发展脉络、阐发黄河文化
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增加推
动黄河文化体系建设的内容，
规定国家加强黄河流域具有革
命纪念意义的文物和遗迹保
护。 据新华社

防控近视、肥胖等问题
全力推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黄河保护法草案二审稿
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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